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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货车计重收费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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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为加快全省高速公路建设步伐，进一步规范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征收管理

工作，省政府决定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０日起调整全省高速公路货车计重收
费标准。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次调整适用于通行吉林省高速公路的货运和客货两用车辆，对货运和客

货两用车辆按计重计征车辆通行费，当计重系统发生故障时按车型计征车辆通

行费。  

  二、计重收费标准 

  （一）合法装载车辆车货总质量限定标准。 

  两轴货车小于等于１７吨，三轴货车小于等于２７吨，四轴货车小于等于

３７吨，五轴货车小于等于４３吨，六轴及六轴以上货车小于等于４９吨。 

  （二）计重收费标准。 

  全省高速公路货车计重收费标准基本费率由０.０７元／吨公里调整为０.

０９元／吨公里，具体如下： 

  １.合法装载车辆。 

  基本费率为０.０９元／吨公里。车货总质量小于等于５吨的（不足５吨的

按５吨计），按基本费率计收；车货总质量大于５吨小于等于３５吨的，按基

本费率０.０９元／吨公里线性递减至０.０４５元／吨公里计收；车货总质量



大于３５吨小于等于４９吨的，按０.０４５元／吨公里线性递减至０.０３２

元／吨公里计收。 

  ２.超限车辆。 

  车货总质量未超限部分按合法装载车辆计重收费标准计收；对超限３０％
以下（含３０％）部分，按基本费率计收；对超限３０％ —１００％（含１０

０％）部分，按基本费率的３倍线性递增至６倍计收；对超限１００％以上部

分，按基本费率的６倍计收。 

  三、对运输国际标准集装箱车辆实行优惠的计费办法  

  （一）车货总质量优惠限值。 

  根据国际标准集装箱（２０英尺、４０英尺）海运最大限载值，确定运输

国际标准集装箱车辆车货总质量优惠限值为： 

    四轴车辆运输１个２０英尺集装箱３７吨，运输４０英尺集装箱４４

吨； 

    五轴车辆运输４０英尺集装箱４６吨，运输２个２０英尺集装箱６３

吨； 

    六轴及以上车辆运输４０英尺集装箱４８吨，运输２个２０英尺集装箱

６５吨。 

    其他装载方式不享受此优惠政策。 

  （二）收费标准。 

  车货总质量未超过优惠限值标准的车辆，按普通车辆收费标准的７５％计

收；超过优惠限值标准的车辆，按普通车辆收费标准计收。 

  四、计重及计费取整办法 

  （一）计重取整办法。 

  计重质量吨位以０.１吨为单位。不足０.１吨的，按照“四舍五入”的办

法取整。 

  （二）计费取整办法。 

  为提高收费速度，缩短车辆停留时间，将收费额计费尾数归结取整为５元

或１０元，具体取整归结办法如下：收费额计费尾数小于２.５０元的，舍去；

收费额计费尾数大于等于２.５０元小于７.５０元的，按５元计收；收费额计
费尾数大于等于７.５０元小于等于１０.００元的，按１０元计收。  



  当收费额总数小于５元时，按５元计收。 

  五、其他 

  全省高速公路执行统一的收费政策，车货总质量低于１０吨的两轴货车在

通行长春至营城子、长春至吉林、吉林至江密峰、江密峰至延吉、延吉至图
们、伊通至辽源等高速公路时不再享受优惠政策。其他事宜继续按《吉林省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高速公路计重收费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吉政发

〔２０１０〕２６号）中有关规定执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年９月３０日 


